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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7%、14%、20%，分別稱為「高齡化社會」、「高齡社會」

及「超高齡社會」。根據內政部戶口統計資料，114年底全國 65歲以上人口數占 20.06%。 
2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9 條，長照服務提供方式可分為機構住宿式、居家式、社區式等。本文係依據稅務行業標準

分類(第 9次修訂)之定義範圍：居住式長照服務為 8711細類「居住型長期照顧服務業」及 8791細類「居住型身心障礙

者照顧服務業」；居家式為 8811細類「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業」；社區式為 8812細類「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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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11月底長照服務相關行業家數破千，較 106年大幅增長 7.8倍 

1.近年我國人口快速老化，107 年邁入高齡社會，114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1，長期照護需求與日俱

增，辦理營業稅登記之各類型提供長照服務機構家數因而連年快速成長，113 年底合計家數 818

家，114 年 11 月底已逾千家，較 106 年成長 7.8 倍，由於多數長者偏好在家中養老，故以居家

式服務占總家數 6成 8最高。家數成長同時也帶來市場競爭，或因新加入者較多屬於小型規模，

致平均每家營業額多呈下降趨勢，113年每家營業額 583萬元，較 112 年略升 14萬元，惟僅相

當於 106年水準值的 1/4。 

長照服務相關行業2家數及平均每家營業額概況 

單位：家；萬元；% 

          年度 

 統計項目 

106年 107 年 108年 109 年 110 年 111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1月 

家 
 
數 

長照服務 125 147 187 258 342 454 483 818 1,102 

 居住式 22 24 36 50 75 106 129 145 162 

 居家式 103 123 151 208 267 348 281 545 746 

 社區式 - - - - - - 73 128 194 

平均
每家
營業
額 

長照服務 2,364 1,520 1,302 838 682 651 569 583 483 

 居住式 2,336 4,183 3,178 1,736 1,373 1,215 1,422 1,585 1,335 

 居家式 2,370 1,001 854 622 488 479 232 347 338 

 社區式 - - - - - - 353 452 330 

說明：1. 「社區式」於 111年以前包含於「居家式」項；家數為期底數。 
說明：2. 因部分專營長照服務之機構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29 條適用之免徵營業

稅且免辦稅籍登記者，致表列數據與衛福部統計有所差異。 

2.縣市方面，非都市地區因青壯年人口流失，家庭照顧人力出現斷層，囿於人力、經濟等因素，

加上區內設有具規模的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故居住式服務平均每家營業額前 5名均為六都以外

縣市，又以彰化縣逾 1 億元最多，花蓮縣 4,933 萬元次之；居家式服務以基隆市 1,567 萬元最

多，主因家數較少，易受大型長照機構拉升平均值，其餘縣市均不及千萬元。社區式服務則有

臺北市、新竹市、臺中市等高於全國平均，應與接送方便性或家庭接受度較高等因素有關。 

114年 11 月長照服務相關行業平均每家營業額縣市排名 

單位：萬元 

排名 
1 2 3 4 5 

縣市 營業額 縣市 營業額 縣市 營業額 縣市 營業額 縣市 營業額 

居住式 彰化縣 10,100  花蓮縣 4,933  雲林縣 2,000  南投縣 1,980  屏東縣 1,550  

居家式 基隆市 1,567  嘉義市 800  花蓮縣 714  臺北市 646  新北市 504  

社區式 臺北市 1,146  新竹市 600  臺中市 540  屏東縣 510  雲林縣 429  


